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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 710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出 席：李蔡彥 陳樹衡 詹志禹 林啓屏 蔡炎龍 蔡育新 徐士勛(趙淑梅代) 

 陳憶寧 曾守正 陳金錠 蔡明玿 廖文宏 別蓮蒂 蔡瑞煌 王信賢 

 蕭怡靖 姜翠芬 林千惠 陳金粧(林淑慎代) 王清欉 林士淵(溫瑞玲代) 

 黃政仁 林馨怡 陳秀芬 陳成文 崔國瑜 王 華 陳志銘 李玉珍 

 鄭麗榕 崔末順 林宏明 陸 行 曾睿彬 郭建志 詹銘煥 蔡尚岳 

 楊婉瑩(羅光達代) 蘇彥斌 鄭力軒 蔡培元 陳國樑(曾柏維代) 廖興中 

 陳鎮洲 官大偉 黄兆年 劉曉鵬 鄭安廷 吳文傑 吳瑾瑜 黃士軒 

 葉啓洲(黃士軒代) 黃家齊 陳建維 林建秀 俞洪昭(劉純芬代) 黃佳慧 

 洪叔民 張欣綠 黃嘉威 蔡政憲 莊弘鈺 白佩玉 招靜琪 吳敏華 

 張景安 林蒔慧 黃瓊之 葉秉杰 曾蘭雅 陳慶智 藍文君 崔正芳 

 黎氏仁 孫秀蕙 王淑美 林芝璇 黃俊銘 鄭怡卉 蔡欣叡 劉慧雯 

 盧業中 吳崇涵 劉致賢 許菁芸 李世暉 陳秉逵 余民寧 陳榮政 

 郭昭佑 胡悅倫 黃譯瑩 杜文苓 甯方璽(杜文苓代) 劉吉軒 郭桐惟 

 張家銘 左瑞麟 蘇建榮(許永明代) 許永明 洪福聲(許永明代) 李維倫 

 呂潔如 莊馥維 施安鍾 劉彥瑭 陳昱靜 

請 假：蔡維奇 白仁德 丘周剛 吳政達 林翠絹 

 列 席：盧燕萍 林悅汝 陳源宗 蔡欣穎 蔡景雰 陶韻惠 曹惠莉 蔡孟軒 

  顧庭伊 葛靜怡 李佑祥 

主 席：李蔡彥校長                                      紀錄：李佑祥 

 

甲、 報告事項 
 

一、確認 114 年 11 月 5 日第 709 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二、報告 114 年 11 月 5 日第 709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 擬修正本校「接受捐贈致謝辦法」，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本校為感謝熱心捐助人士或團體，依本辦法給予捐款人相關榮

譽及優待；為建立更為明確及一致之致謝規範，爰擬修正本辦

法。 

二、修正說明如下： 

(一)酌修第一條、第二條文字。 

(二)修正第三條：1.將學年制改為曆年制；2.將原涉及建物冠

名之規定刪除，以避免與第四條規範重複；3.整合楓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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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鵲卡至校友證榮譽終身卡。 

(三)增訂第四條：1.明確規範興建建築物與修繕建築物與其內

空間之命名、留名權之適用範圍、條件及年限；2.捐贈者

如不命名，仍有其他紀念表彰方式；3.特殊情形得專案簽

請校長核定之。 

(四)增訂第五條，明定命名或留名之範圍與核定程序。 

(五)增訂第六條，明定捐贈命名所有權或專用權之規定，以避

免誤解。 

(六)增訂第七條，明定實物捐贈之命、留名規定依據。 

(七)增訂第八條，明定本校如另訂有與命名及留名相關之特別

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以確保規範一致性與適用之明

確性。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各大學捐贈冠名建物

/空間比較表各乙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如下： 

(一)第二條修正為「凡為本校及所屬單位、……、興建修繕建

築物、協助校務發展或其他目的，……，悉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二)第三條有關「校園停車」文字一併修正為「校本部停車」。 

(三)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三、凡捐贈修繕建築物……

逾全部經費二分之一且捐贈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

得命名或留名該建築物或其內空間。」。 

(四)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為「四、捐贈者命名……，該名

稱以維持二十年或到該空間功能消失為止為原則。……，

簽請校長核定之。」。 

執行情形：業於 114 年 12 月 2日以政秘字第 1140040010 號函發布施行。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國際合作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外國學生入學招生規定」部分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9 月 19 日臺教文（五）字第 1142503595A 號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部分修正條文發布令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概述如下： 

(一)第一點：為求文字簡潔，爰將本招生規定簡稱為本規定，

且刪除「教育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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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點：增訂具有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情形者，為本規定所

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規定。 

(三)第五點： 

1、為求本招生規定文字敘述一致，爰將在我國改為在臺。 

2、配合放寬符合規定之外國學生，完成就學學校學程後，

擬繼續在臺就學者，得免檢附境外學歷證明文件。 

(四)第八點：增訂本校應即時登錄外國學生錄取及離境情形之

規範。 

(五)第十四點：放寬外國學生就學之申請次數之原則及例外規

範及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期間依國籍法規定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者，不受應予退學之規定限制。 

三、檢附本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相關法規節錄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處業於 114 年 12月 15日以政國字第 1140041913 號將「外國

學生入學招生規定」修正內容報教育部審核，教育部已於 114

年 12月 29日以臺教文(五)第 1140132978 號函復本校應修正文

字，並同意修正後予以核定。 

 

三、主席報告： 

首先利用這個機會與各位拜個晚年，開春即開學，請各單位做好開學

準備。 

去年年底教育部開始有許多新資源挹注到學校，如全球 TOP1000 學生

研修獎助計畫，這是相當難得的機會，有需求的同學請把握機會申請出國

交流的機會。 

教育部另有編列用於延攬國外優秀人才及產學合作之特別預算，近期

學校將前往美國參與教育部主辦之攬才活動，稍後陳副校長將進行相關說

明。這是延攬優秀人才的機會，請各系所把握機會檢視候選人資料並回饋

意見，俾增加延攬合適優秀人才之機會。 

本學期將舉辦校慶、運動會等重大活動，希望各位踴躍參與，畢業典

禮也麻煩系所多多給予協助。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行政會議資訊平台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五、第 709 次行政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回覆情形：無 

 

六、法規委員會報告：以下提案經審閱後，基於議事效率考量，擬請同意備查。 

【報告案第一案】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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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文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第二條條文，請備查

案。 

說  明： 

一、本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經本院院務會議於114年12月15日決議

修正通過。 

二、檢附本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院務會議紀錄節錄各

乙份。 

決    議：同意備查。(備查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一〜二，

第10~12頁) 

 

七、專題報告： 

(一)AI 驅動的資料市集與校務研究成果-校務研究辦公室 

(二)美國攬才申請人分析結果-陳樹衡副校長 

 

乙、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 115 學年度行事曆(稿)，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旨揭行事曆草案業經會請各相關單位確認例行事項之執行日期完畢。 

二、有關學年學期之排定，均依教育部發布之「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

假期辦法」辦理。本校自114學年度起實施學期16週；學則第23條

因應學期週數調整之修正內容及說明如下：「各科目學分之計算，

一學分以授課十八小時為原則；科目另設實習課者，得不計學分；

計學分之實習或實驗科目，每學分應授課三十六至五十四小時；上

述各科目得於十六週內完成。」 
三、本校行事曆係以例行教務相關事項為主要登載內容，並酌情載入部

分全校性會議或重大活動供全校師生及同仁參考，篇幅以一頁為限，

力求精簡扼要為原則。 
四、因應台聯大各校共同日程（學期週數）之一致性，經114年12月30

日台聯大教務長會議決議，115學年度台聯大系統學校共同行事事

項如下： 

(一)115 學年度行事曆，第 1 學期開學日為 115 年 9 月 7 日(一)；

學期結束日為 115 年 12 月 24 日(四)；第 2 學期開學日為 116

年 2 月 15 日(一)；學期結束日為 116 年 6 月 4日(五)。 

(二)校際活動週：116年4月7日(三)。 

五、檢附115學年度行事曆(稿)、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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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 12 次四校教務長會議(視訊)會議紀錄節錄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三，

第 13頁）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擬與國立清華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議(草案)，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促進校際合作、提昇學術水準，本校擬與國立清華大學就教研人

員之合聘、圖書儀器設備之互惠使用、專題研究之合作、研究生

之交換訓練等方面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二、依本校 93 年 9月 17 日曾與該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草擬學術合作

協議(草案)，並徵詢人事室、圖書館、產學合作暨創新育成總中

心、教務處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政大辦公室等單位就協議書內容

及執行可行性評估後，提請審議。 

三、檢附本校與國立清華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草案)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四，

第 14頁）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第六點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教育部 114 年 5 月 27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第五點有關無給職顧問聘期規定，爰配

合修正本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第六點。 

二、為增加彈性並簡化行政程序，將聘期由一年修正為以不超過二年為

原則。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教育部函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五~

六，第 15~16 頁）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國際合作事務處 

案  由：擬修訂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第三點

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辦理本校學生赴外研修及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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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計畫補助作業，爰訂定「國立政治大學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進修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依照教育部執行學海計

畫之「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

點」，於本要點第三點訂定有關須扶助學生之類別資格。 

二、查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

助要點」規定，申請對象原即排除「在職專班」學生；另亦於114

年11月4日修正規定，擴增須扶助學生之認定範疇，由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等七類資格，再行增列「具教

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助資格者」及「父或母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二類資格。 

三、為完善校內規範並與教育部規定接軌，爰擬修正本要點第三點： 

(一)明確訂定申請資格「不包括在職專班生」之文字。 

(二)因教育部對須扶助學生定義可能不定期調整，擬將前述學生資

格修正為「具備當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資格之學

生」，不再逐一列舉各類別，俾利直接適用教育部最新規範，

以增行政效率。 

四、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114

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會議紀錄節錄及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

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節錄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七~

八，第 17~18 頁）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借用管理辦法」(草案)，請審議

案。 

說  明： 

一、依第 174 次校規會決議，法學院搬遷至新院館後，綜合院館三樓

270317 演講廳及 270318 準備室，交還由校統籌管理。為有效管理

各單位借用該演講廳，本組擬援用原「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場地借

用管理辦法」之精神，新訂「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借

用管理辦法」。 

二、重點概述如下： 

（一）開放申請借用之場地範圍，為綜合院館三樓 270317 演講廳及

270318 準備室。 

（二）修正單位使用之優先順序。 

（三）變更管理權責單位。 

（四）刪除特殊設備操作項目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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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整場地使用費優惠對象。 

三、依第 707 次行政會議專案報告之「國立政治大學場館營運改善方

案」，本廳屬全校性公共場域，收入全數繳由學校統籌運用。 

四、本辦法草案擬提請討論，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五、檢附本辦法草案乙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九~十，

第 19~22 頁） 

二、修正如下：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一、審核管理單位：總務處財產

組。」 

(二)第五條修正為「各單位應於申請借用日二週前填具申請單送總

務處財產組辦理……繳清相關場地費用。」 

 

丙、 臨時動議：無。 
 

 

丁、 散會：下午三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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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文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議為本院最高

決策會議，議決院務重大

事項，由院長、副院長、

各系、所及學位學程主

管、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

代表組成之。 

第二條 本會議為本院最高

決策會議，議決院務重大

事項，由院長、各系、所

及學位學程主管、專任教

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之。 

增列副院長為院

務會議委員。 

 

附件一 



11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 

民國 86 年 2 月 24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86 年 4 月 19 日第 96 次校務會議核備  

民國 87 年 12 月 30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88 年 4月 17 日第 10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94 年 12 月 12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

3、4、10 條 

依據民國 93 年 6 月 10 日第 129 次及民國 94 年 6

月 14 日第 134 次校務會議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43 條條文，修正第 2、3、4、10 條條文，並

於 94 年 12 月 16 日簽奉校長核定   

民國105年6月17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2、3、

7、9、10、11 條條文    

民國 105 年 8 月 3 日第 666 次行政會議備查通過

第 2、3、7、9、10、11 條條文 

民國115 年 2 月 25 日第710 次行政會議備查通過第

2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

之規定設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第二條 本會議為本院最高決策會議，議決院務重大事項，由院長、副院長、

各系、所及學位學程主管、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 

第三條 專任教師代表由本院每一系所各推選二人擔任，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學生代表二人，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學生各一人，由本院學生直接

選舉產生，其選舉由學生自治團體辦理之。任期一學期。   

第四條 本院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得列席本會議，就院務事項陳述意見。    

第五條 本會議由院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院長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院長得於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或經

本院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院長應於十日

之內召開之。  

第六條 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   

二、本院各項重要規則。    

三、會議提案及院長交議事項。   

四、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五、其他有關全院之各項事宜。 

第七條 本會議之提案，除院長交議事項外，提案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本院各系、所、學位學程及院屬單位得逕行提案。  

二、本院專任教師、行政人員或學生之提議，應經本會議代表二人

以上連署。 

前項提案，應由提案單位或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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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院務會議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院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九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代表過半數出席方得召開，表決以簡單多數決行之。

但經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認定為重大議案者，其議決應有出席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十條 本規則未盡之事宜，適用內政部會議規範及本校其他法令規定。   

第十一條 本組織規則經本會議通過，報請行政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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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115 學年度行事曆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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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學術合作協議 
 

 

 

雙方為增進學術交流，加強學術合作，特訂定本學術合作協議（下稱本協議）
，約定如下： 
第一條 雙方合作事項包括：教研人員之合聘、圖書儀器設備之互惠使用、

專題研究之合作、研究生之交換訓練。 
第二條 合聘教研人員，須經雙方同意並各自完成校內程序後，由擬合聘學

校發給合聘聘書。 
第三條 合聘教研人員仍占主聘學校員額，其薪資待遇、升等、退休、休假

研究、進修等權利義務，悉依主聘學校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合聘教研人員在符合主聘學校基本授課時數規定下，得於合聘學校

授課並支給鐘點費，惟每週支給鐘點費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第五條 合聘教研人員於合聘期間發表研究報告及論文時，應以雙方名義為

之。 
第六條 基於研究與教學需要，雙方教研人員經對方同意，得使用對方之圖

書、參考資料、儀器設備及參與學術性活動，惟非經雙方同意，不
得參與對方之行政工作；有關委託研究單位暨人員代作研究試驗或
安排實習，則由雙方另行商議之。 

第七條 雙方教研人員合作從事專題研究之成果，由雙方共享，所產生之成
果之智慧財產權，依下列原則定其歸屬： 
(一) 由甲方或乙方人員獨力完成之成果，其智慧財產權分別歸甲方

或乙方所有。 
(二) 由甲方或乙方人員協力完成之成果，其智慧財產權歸甲方及乙

方共有。 
雙方得因個別工作計畫或專案計畫之特殊情形，於進行合作前，另
訂適用於各該個案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原則，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八條 本協議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合作期限五年，除雙方另有修訂或終止
協議外，期滿後自動延續五年。 

第九條 本協議乙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協議書人 

乙方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校 長 

 

李蔡彥 

甲方 

國立清華大學 

校 長 
高為元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以下簡稱甲方)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以下簡稱乙方)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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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第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六、本校無給職顧問聘期

以不超過二年為原

則，期滿應依業務需

要檢討，仍有借重長

才之必要者，得予續

聘。無給職顧問於受

聘期間，違反相關法

令規定不適任或無法

執行職務者，應予解

聘。 

六、本校無給職顧問聘期

一年，期滿應依業務

需要檢討，仍有借重

長才之必要者，得予

續聘。無給職顧問於

受聘期間，違反相關

法令規定不適任或無

法執行職務者，應予

解聘。 

一、教育部114年5月

27 日 修 正 發 布

「教育部及所屬

各機關（構）學

校無給職顧問遴

聘要點」第五點

有關無給職顧問

聘期規定，爰配

合修正本校無給

職顧問遴聘要點

第六點。 

二、為增加彈性並簡

化行政程序，將

聘期由一年修正

為以不超過二年

為原則。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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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 
民國93 年4 月14 日第589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0 年12 月7 日第636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民國103 年8 月4 日第654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名稱及

第1、6、8 點條文及附表  

教育部103 年12 月27 日臺教人(二)字第1030188508 號

函核准  

104 年10 月7 日第661 次行政會議、同年 12 月18 日第

8 屆第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第8 點條文 

教育部105 年1 月28 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04983 號函

核准  

民國 115 年 2 月 25 日第 710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6 點

條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應校務需求，遴聘無給職顧問提供實務

協助及建議，特依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無給職顧問遴聘要點訂

定本要點。 

二、本校遴聘之無給職顧問，其職稱應就以下二款擇一適用： 

(一)法律顧問：提供本校法律問題之諮詢服務，並協助處理相關法律事宜。 

(二)顧問（學校整體業務規劃諮詢、評審及非屬上開類別顧問之工作） 

三、本校遴聘之無給職顧問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具相關領域助理教授或助理研究員以上資格者。 

(二)領有相關領域專門職業證照者。 

(三)在相關領域工作成效卓著，有具體事蹟者。 

(四)在相關領域有特殊貢獻者。 

四、本校得遴聘之無給職顧問人數為九人。 

五、本校無給職顧問具公教人員身分者，關於本要點之兼職，應檢附專職機關

(構)、學校同意書。 

六、本校無給職顧問聘期以不超過二年為原則，期滿應依業務需要檢討，仍有

借重長才之必要者，得予續聘。無給職顧問於受聘期間，違反相關法令規

定不適任或無法執行職務者，應予解聘。 

七、無給職顧問兼職費之支給，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辦理，但法律顧問每月最高得支新臺幣(以下同)四千元。無給職顧問如為

支領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應請其切結同意每月支領無給職顧問兼職費總

額超過二萬元時，繳回溢領之金額。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續送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

准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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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 

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凡本校大學部及研

究所之在學生均具申

請資格，但不包括在

職專班生。除具備當

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

惜珠計畫資格之學

生、原住民學生、研

究所學生外，大學部

一般在學生平均成績

須達各班前百分之三

十，始得向國際合作

事務處（以下簡稱國

合處）提出申請，經

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

審查後，報請校長核

定。 

三、凡本校大學部及研

究所之在學生均具

申請資格。除具備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弱

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弱勢家庭兒

童及少年緊急生活

扶助及同一戶籍內

具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補助資格之

學 生 、 原 住 民 學

生 、 研 究 所 學 生

外，大學部一般在

學生平均成績須達

各 班 前 百 分 之 三

十，始得向國際合

作事務處（以下簡

稱國合處）提出申

請，經國際合作事

務委員會審查後，

報請校長核定。 

一、本補助要點係本校

辦理教育部學海飛

颺與學海惜珠計畫

之校內規範，其中

有關弱勢學生之申

請資格，係依照教

育部執行前開計畫

之「鼓勵國內大專

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

習 補 助 要 點 」 訂

定。 

二、因教育部前開規定

係排除在職專班學

生，爰於第三點明

確納入排除在職專

班生之規範。另為

使本補助要點得以

彈性適應教育部每

年度對於弱勢學生

申請資格之規範，

爰酌修文字，以增

行政效率。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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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鼓勵學生赴國外進行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 

民國92年4月9日第583次行政會議通過 

依93年10月6日第591次行政會議決議涉及研合會及國交中心 

法案，授權研發處週知各單位配合修正 

民國96年3月7日第606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民國96年5月9日第608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4、7點條文 

民國97年10月1日第61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7點條文 

民國100年10月5日第634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至4點條文 

民國102年3月6日第644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3、8點條

文 

民國103年4月2日第652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民國104年3月4日第657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民國108年12月4日第683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4點條文 

民國111年3月2日第693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民國 111 年 3 月 17 日政國合字第 1110007595 號函發布 

民國 115 年 2月 25日第 710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3點條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赴國外進行短期進修，拓展學

生國際視野，增進學術文化交流，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鼓勵學生赴國外

進行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赴國外進行短期進修，指學生至大陸以外地區與本校訂有學術

交流合作協議或經本校專案核准之國外大專校院修讀至少一學期(學季)，

最長一年之課程，但修讀雙聯學位者不在此限。 

三、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在學生均具申請資格，但不包括在職專班生。除

具備當年度申請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資格之學生、原住民學生、研究所學

生外，大學部一般在學生平均成績須達各班前百分之三十，始得向國際合

作事務處（以下簡稱國合處）提出申請，經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審查後，

報請校長核定。 

在校修讀各該學位期間曾獲本項補助者，不得提出申請。 

四、依本要點出國進修之學生得參照教育部補助標準及個人家庭狀況，由本校

酌予補助。實際補助金額依本校鼓勵學生赴國外進行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

點施行細則之規定辦理，補助期限以一年為限。 

五、受補助學生於短期進修期間修課所得之學分，得依本校學生出國選修課程

實施辦法酌予採認。 

六、每學年本補助之申請日期及申請所備資料，將另行公告。 

七、本要點由國合處執行，並負責審查、核定補助相關事宜，必要時得訂定施

行細則。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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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借用管理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適當

利用本校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以下簡稱本廳)之使用，特

訂定本辦法。 

訂定目的 

 

第二條 申請借用本廳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教學活動。 

二、學術講座活動。 

三、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全校性活動。 

四、各單位主辦之非全校性活動。 

五、校友組織活動。 

六、校外單位活動。 

申請借用順序 

 

第三條 本廳開放申請借用時段如下： 

一、上班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 

二、星期六日：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 

三、國定假日為非開放時段；補班日比照上班日。 

各單位於非開放時段如有申請需求，應專案簽准後始

得借用，並負擔人員加班費。 

開放時間及加

班費 

第四條 本廳相關管理權責單位如下： 

一、審核管理單位：總務處財產組。 

二、門禁管理業務：綜合院館管理員。 

管理權責 

 

第五條 各單位應於申請借用日二週前填具申請單送總務處

財產組辦理，核准後一週內依本廳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

清相關場地費用。 

申請方式及收

費標準 

 

第六條 本廳不開放飲食，借用單位使用時如有以下情形，

管理單位有權立即停止借用，除所繳費用不予退還外，一

年內不再受理該單位申請，情節嚴重者並報校處理： 

一、未經同意轉借他人使用。 

二、實際使用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 

三、違背政府法令及本校規定者。 

四、從事營利、推銷、販售或其他商業行為。   

使用規範 

 

第七條 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完畢後復原場地，如造成本廳設

備及財物損壞情事，應負回復原狀及賠償之責。 

使用及賠償責

任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則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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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半天 全天 午間 晚間 

場地使用費 4,000 8,000 3,000 5,000 

清潔費 1,000 2,000 1,000 1,000 

一、場地說明：面積330平方公尺，容納人數299人。 

二、收費方式： 

（一）場地使用費： 

1.半日：8：00－12：00或13：00－17：00，時段4小時，4,000

元。 

2.全日：8：00－17：00，時段9小時，8,000元。 

3.午間：12：00－14：00，時段2小時，3,000元。 

4.晚間：18：00－22：00，時段4小時，5,000元。 

（二）清潔費：以4小時為一單位，每單位1,000元，超過4小時以上，以

二單位計，每日最多收取清潔費2,000元。 

三、場地使用費優惠對象： 

（一）本校教學排課及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全校性活動不收費。 

（二）本校各單位主辦之非全校性活動，按5折計收。 

（三）校友組織主辦之活動，按8折計收。 

（四）校外單位主辦（含校內單位協辦）之活動，按全額計收。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應於申請登記後七日內繳交場地使用費，逾期者管理單

位得取消其預約登記。 

（二）退費方式： 

1.活動日30天前(不含活動日)取消，已繳交費用全額無息退還。 

2.活動日前16-30天內取消，已付費用退還50%；活動日前15天內

取消已付費用全數不退還。 

3.若遇不可抗力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等天災)取消活動，所有已

付費用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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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借用管理辦法 

民國115年2月25日第710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適當利用本校綜合院館

三樓演講廳(以下簡稱本廳)之使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借用本廳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教學活動。 

二、學術講座活動。 

三、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全校性活動。 

四、各單位主辦之非全校性活動。 

五、校友組織活動。 

六、校外單位活動。 

第三條 本廳開放申請借用時段如下： 

一、上班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 

二、星期六日：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 

三、國定假日為非開放時段；補班日比照上班日。 

各單位於非開放時段如有申請需求，應專案簽准後始得借用，並負擔

人員加班費。 

第四條 本廳相關管理權責單位如下： 

一、審核管理單位：總務處財產組。 

二、門禁管理業務：綜合院館管理員。 

第五條 各單位應於申請借用日二週前填具申請單送總務處財產組辦理，核准

後一週內依本廳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清相關場地費用。 

第六條 本廳不開放飲食，借用單位使用時如有以下情形，管理單位有權立即

停止借用，除所繳費用不予退還外，一年內不再受理該單位申請，情

節嚴重者並報校處理： 

一、未經同意轉借他人使用。 

二、實際使用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 

三、違背政府法令及本校規定者。 

四、從事營利、推銷、販售或其他商業行為。 

第七條 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完畢後復原場地，如造成本廳設備及財物損壞情事，

應負回復原狀及賠償之責。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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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三樓演講廳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半天 全天 午間 晚間 

場地使用費 4,000 8,000 3,000 5,000 

清潔費 1,000 2,000 1,000 1,000 

一、場地說明：面積330平方公尺，容納人數299人。 

二、收費方式： 

（一）場地使用費： 

1.半日：8：00－12：00或13：00－17：00，時段4小時，4,000

元。 

2.全日：8：00－17：00，時段9小時，8,000元。 

3.午間：12：00－14：00，時段2小時，3,000元。 

4.晚間：18：00－22：00，時段4小時，5,000元。 

（二）清潔費：以4小時為一單位，每單位1,000元，超過4小時以上，以

二單位計，每日最多收取清潔費2,000元。 

三、場地使用費優惠對象： 

（一）本校教學排課及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全校性活動不收費。 

（二）本校各單位主辦之非全校性活動，按5折計收。 

（三）校友組織主辦之活動，按8折計收。 

（四）校外單位主辦（含校內單位協辦）之活動，按全額計收。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應於申請登記後七日內繳交場地使用費，逾期者管理單

位得取消其預約登記。 

（二）退費方式： 

1.活動日30天前(不含活動日)取消，已繳交費用全額無息退還。 

2.活動日前16-30天內取消，已付費用退還50%；活動日前15天內

取消已付費用全數不退還。 

3.若遇不可抗力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等天災)取消活動，所有已

付費用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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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工作報告與會代表詢答意見》 
 

◎莊馥維代表： 

工作報告中提到尚有兩位交換教師並未完成報到，想請問這兩位交換教

師目前是否已完成報到？ 

有關三角地都更情形說明，與之前工作報告內容有所不同，這部分未來

是否會在校基會上討論？ 

化南新村停車場有出現外車停放問題，影響現有租戶停車權益，想了解

未來是否考慮設置車牌辨識系統？ 

目前法學院地下停車場開放時間為上午八時，為方便教職員停車，是否

能比照其他校內停車場將開放時間提前至早上七時？ 

【人事主任回應】 

兩位交換教師現已完成報到。  

【總務長回應】 

有關三角地都更部分，過去因住戶參與都更意願較低，故先以學校自有

土地進行第一期規劃；如今住戶參與都更意願提高，臺北住都中心評估可嘗

試將一、二期計畫進行整合。由於三角地都更部分學校並未出資，因此本案

不會提至校基會進行討論，如有需要將另尋適當場合進行報告。 

有關化南新村停車場外車停放問題，車輛辨識系統成本較高，目前尚在

評估具體成本效益並研議合宜解決方案。 

有關法學院停車場開放時間提前至早上七時之議題，後續將持續討論，

朝向提前開放之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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